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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夏县营棚改项目住宅、商业、托幼用地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拟挂牌出让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夏县营棚改项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128016.68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220900.98平方米，详见下表：
	序号
	规划地块
编号
	用地性质
	用地规模
（平方米）
	容积率
	地上建筑规模
（平方米）

	1
	01-008等
	二类居住用地
	120579.35
	1.6/1.2
	211713.77

	2
	01-015-2
	商业用地
	3237.35
	1.8
	5827.23

	3
	01-020
	托幼用地
	4199.98
	0.8
	3359.98

	合计
	128016.68
	——
	220900.98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水平需要提供参考依据。
咨询期日：2022年1月26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本次咨询对象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托幼用地；另根据北京市现行招拍挂实际情况，托幼用地不出让，故本次咨询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咨询咨询对象供地时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供地时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本次咨询对象01-015-2、01-020、01-008等地块共3宗地，出让建设用地规模合计为128016.68平方米，全部为建设用地，出让地上建筑规模合计220900.98平方米。其中，咨询对象01-008等（二类居住用地）建设用地规模为120579.35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211713.77平方米，容积率为1.6/1.2；01-015-2（商业用地）建设用地规模为3237.35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5827.23平方米，容积率为1.8；01-020（托幼用地（不出让））建设用地规模为4199.98平方米，地上建筑规模为3359.98平方米，容积率为0.8。故本次咨询设定住宅容积率为1.6/1.2、商业容积率为1.8。
4.土地使用年限

咨询对象于咨询期日为拟出让国有土地，考虑到本次咨询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咨询设定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70年、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40年。
5.地价定义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2年1月26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气）、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京政发（2014）2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商业、办公、居住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根据《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京政发（2014）2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政府土地收益按照楼面熟地及各土地用途的政府土地收益比例确定。商业、办公、居住用途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政府审定楼面熟地价的25％确定。
咨询结果：咨询专业人员根据咨询的目的，按照估价程序，采用科学的咨询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约为住宅（容积率1.6）4047元/平方米、住宅（容积率1.2）4088元/平方米、商业2310元/平方米。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咨询对象供地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详见《顺义区2022年第二批次供地项目》。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现场勘查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现场勘查后该结果需据实调整。
 咨询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6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咨询测算过程

（一）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其中，商业用途需对于临58条商业街的商业用地价格评估时应首先适用商业路线价修正，再进行用途、期日、年期、楼层（或容积率）、因素等修正。
1.住宅（容积率1.6）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400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36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九级
	区片编号
	IX-顺3

	B)
	特殊情况修正
	1.1
	周边1000内有水系（牤牛河）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5

	B
	用途修正系数
	1.0
	用途类别
	二类居住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7797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0.9824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6

	F
	因素修正系数
	1.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7001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2.住宅（容积率1.2）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4004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364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九级
	区片编号
	IX-顺3

	B)
	特殊情况修正
	1.1
	周边1000内有水系（牤牛河）

	C)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1.5

	B
	用途修正系数
	1.0
	用途类别
	二类居住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7797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1

	D
	年期修正系数
	1.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0601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2

	F
	因素修正系数
	1.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7554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1：北京市住宅用途地价2014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3.28
	2.59
	0.65
	0.12

	2015
	0.48
	0.8
	1.88
	1.77

	2016
	4.54
	4.48
	4.79
	5.32

	2017
	3.92
	3.82
	3.24
	1.71

	2018
	1.64
	1.58
	1.52
	0.92

	2019
	0.63
	1.62
	0.6
	0.54

	2020
	0.21
	0.5
	0.49
	2.35

	2021
	1.11
	0.95
	0.48
	——


3.商业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347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3470
	依据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九级
	区片编号
	IX-顺3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
	级别平均容积率
	　2.0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C)
	商业路线价修正
	0
	咨询对象不临《北京市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中所列58条商业街。

故不需进行商业路线价修正。

	B
	用途修正系数
	1.0
	用途类别
	批发零售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3963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2

	D
	年期修正系数
	1.0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4%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1.0532
	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1.8

	F
	因素修正系数
	1.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地上
	510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附表2：北京市商服用途地价2014年1季度至2021年4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4
	2.34
	2.03
	1.47
	0.41

	2015
	0.54
	0.69
	0.92
	1.11

	2016
	2.93
	1.95
	2
	2.15

	2017
	1.92
	2
	2.11
	1.78

	2018
	1.92
	0.96
	1.41
	1.03

	2019
	0.37
	1.01
	0.67
	-0.12

	2020
	-0.4
	-0.78
	-0.39
	0.37

	2021
	0.16
	0.72
	0.41
	——


（二） 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1.住宅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顺义区高丽营镇附近住宅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及邻近地区实际成交的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咨询对象周边交易水平约33000-43000元/平方米，最终估算咨询对象售价水平为38000元/平方米，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不动产总价约为804512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804512
	211713.77
	38000
	
	

	2
	开发成本
	180071+0.1307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1331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95271 
	211713.77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858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9527
	　
	　
	1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234
	211713.77 
	200
	
	

	5）
	相关税费
	1429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211713.77.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1）
	住宅
	3387
	211713.77.00 
	160
	　
	

	2）
	非住宅
	0
	0.00 
	200
	　
	

	（4）
	管理费用
	2266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16090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3.05%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6255 
	0.1002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2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6255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42141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32919+ 0.2576 P土
	
	
	2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576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32919
	　
	　
	　
	

	4 .土地价格
	426077
	211713.77
	20125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2.商业

1）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通过对顺义区空港附近商业用房销售市场的调查，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及邻近地区实际成交的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咨询对象周边交易水平约17000-27000元/平方米，最终估算咨询对象售价水平为22000元/平方米，进而估算出咨询对象开发完成后直接出售部分不动产总价约为12820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2820
	5827.23
	22000
	
	

	2
	开发成本
	3668+0.1307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2553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2331 
	5827.23
	45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70
	　
	　
	3%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非住宅不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117
	5827.23 
	200
	
	

	5）
	相关税费
	35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0
	5827.23.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0
	　
	　
	　
	

	1）
	住宅
	0
	0.00 
	160
	　
	

	2）
	非住宅
	117
	5827.23.00 
	200
	　
	

	（4）
	管理费用
	51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56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3.05%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136 
	0.1002
	P土
	4.7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002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136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672 
	　
	　
	5.5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572+ 0.2061 P土
	
	
	25.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61 P土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572
	　
	　
	　
	

	4 .土地价格
	6418
	5827.23
	11014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二、咨询结果确定

	咨询对象
	咨询方法
	方法结果
（元/平方米）
	权重
	楼面地价

（元/平方米）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元/平方米）

	住宅（1.6）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7001
	30%
	16188
	4047

	
	剩余法
	20125
	70%
	
	

	住宅（1.2）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7554
	30%
	16354
	4088

	
	剩余法
	20125
	70%
	
	

	商业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5103
	30%
	9241
	2310

	
	剩余法
	11014
	70%
	
	


咨询项目名称：


北京市顺义区夏县营棚改项目住宅、商业、托幼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预咨询





咨询委托人：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咨询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2-1-0066-P01HDZC6号









